
法律與生活

近
半年，國內連續引爆數起動見觀瞻的重大刑

案。大眾媒體就此熱烈談論，無日無之。當

然，知識分子除關心案情種種及將來可能發展外，

不免延伸思考相關制度問題。本文願以淺近方式，

介紹所謂偵查不公開原則，以供參考。

偵查不公開原則主要見諸於刑事訴訟法第245

條第1項及第3項，謹將條文照錄如下：

偵查，不公開之。（第1項）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

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

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

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

職務知悉之事項。（第3項）

上引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及第3項，其中

第1項為老條文，第3項則為2000年7月19日新修

訂。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法律修正案，非同其他法

律修正案，由政府主管機關主導提出，而是由立法

院徐志明委員提案，另37名委員連署，經朝野協

商，在列席主管官員多有保留情況下，三讀通過

者。徐委員在提案說明中，特別提及當年不久前發

生的吳如月住宅搶案。該案實即促使徐委員決意修

法的近因，以下粗略敘述其原委。

從吳如月住宅搶案說起
2000年3月29日晚8時10分，有4名歹徒結夥侵

入臺北市仰德大道吳如月住宅，將家中兩名女傭綑

綁，屋主及司機於晚間10時30分返家後，亦遭綑

綁。歹徒於搜括現金、手錶、行動電話等財物後逃

逸。臺北市警察局士林分局於3月31日及4月1日倉

卒逮捕4名少年，移送少年觀護所收容，宣布破案，

嗣至4月11日刑事警察局由其他線索，發現該案可能

係強盜集團許錫銘等4名所為，乃將許嫌等分別逮捕

歸案，起獲贓物，經被害人指証無誤，並予隔離偵

訊，均坦承作案後，移送地檢署偵辦。

如上所述，「偵查不公開」早有明文，一般民

眾亦多能琅琅上口，無奈部分警察人員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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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輕率召開記者會，對外宣布破案，甚至主動或被

動提供媒體有關犯罪嫌疑人及案件資料，致生侵犯

人權或妨礙偵查進程等諸多後遺症。王迎先案、古

金水案等殷鑒不遠，茲於偵辦吳如月案竟又發生如

此大烏龍，徐志明委員遂提議修訂相關法條，期能

更加周延。在未進一步闡述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

項及第3項意涵以前，擬先說明偵查不公開原則存在

必要與價值。

偵查程序終結前何以對外不公開
一、檢警調機關負有為國家社會摘奸發伏，打擊犯

罪，維護治安，保障人權的重責大任。惟檢警

調人員辦案，輒依特定情資，佈線蒐証，抽絲

剝繭及視情況採行搜索、扣押、逮捕等強制處

分。凡此均屬秘密性質，學者稱之為偵查階段

國家機關之資訊優勢。蓋若將此等資訊走漏或

公開，即有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聞訊脫逃或串

供滅証等情形，勢將無法有效發見真實，查獲

真犯移送法辦。

二、無罪推定原則，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所公認之

基本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於2003年2月6日亦

經增訂第154條第1項：「被告未經審判証明有

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然則，檢警調人

員如在偵查中，洩漏有關案件及當事人資料，

經媒體報導流傳，不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

証人、親屬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可能因而一一

曝光，抑且檢警調人員官方觀點，極易影響視

聽，造成公眾預斷犯罪嫌疑人果非善類的刻板

印象。犯罪嫌疑人縱使日後因罪嫌不足不起訴

處分或判決無罪，惟惡名已成，令譽不再，如

何補償其損害於萬一。

三、檢警調人員倘於偵查階段，任意洩漏當事人及

案件資料，一般民眾極易對犯罪嫌疑人產生

偏見與預斷，形同「輿論審判」或「人民公

審」。及至法院審理，逐一調查犯罪証據，經

進行交互詰問及言詞辯論結果，認定不符犯罪

構成要件或犯罪証據不足，而判決無罪時，則

必引起多方指摘司法不公；反之，若有法官懾

於輿情，屈從判決被告有罪時，不惟折損法官

應有風骨，亦妨害當事人公平受審的權利，二

者皆將衝擊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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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不公開的意涵及其分際
偵查不公開原則，其主要意涵包括偵查程序不

公開與偵查內容不公開。所謂偵查程序不公開，係

指禁止公開偵查的過程與偵查作為，例如，訊問或

外出就訊均須全程秘密進行，嚴禁旁聽或竊聽。所

謂偵查內容不公開，不惟禁止洩露當事者及關係人

姓名或可供辨識人別資料，亦禁止洩露犯罪嫌疑人

涉嫌犯罪的任何資訊。

2000年7月19日新修訂之刑事訴訟法第245條

第3項，明確規定偵查不公開原則的規範對象與例

外情形。一屬人的範圍，一屬事的範圍。關於規範

對象：「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

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

執行職務之人員。」此所謂「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

執行職務之人員」，包括書記官、通譯、法警、法

醫、証人、鑑定人、輔佐人等，但不包括媒體記

者。

關於例外情形：「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

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開揭露偵查

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蓋因偵查內容如採絕

對不公開，於澄清視聽、安定人心、維護治安、防

止危害繼續擴大甚或增進偵查效率，有時反有不利

影響，例如發現習慣犯連續在特定地段出沒，公布

其特徵及作案手法，促使民眾提高警覺；社會上紛

傳某案已掌握何種事証或線索，發布新聞予以澄清

等。是否屬於法定例外情形，須就具體個案為認

定。法務部多次修訂公布之「檢察、警察暨調查機

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所規定，雖多

籠統，仍值參酌。

結語—偵查不公開原則的實踐與檢討
偵查不公開原則，檢警調機關早先視之為訓

示規定，僅供參考。近年雖略有改善，例如檢警人

員前往現場搜索或圍捕，竟有新聞媒體偕同到場甚

至以SNG車轉播實況等場景，似已少見，但由每日

平面媒體及電子媒體動輒將犯罪嫌疑人圖像大幅刊

登，且有關報導甚多與偵查內容若合符節，可知違

反偵查不公開，迄今仍甚猖獗。

少數檢警調人員或因個人英雄主義或因媒體人

情壓力，主動被動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違反

刑事訴訟法第254條偵查不公開原則者，原應分別

課與行政失職、刑事洩密及民事賠償等責任。只因

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自顧不暇，投鼠忌器；主管機

關宥於本位，因循懈怠，因違反偵查不公開原而受

追究的檢警調人員，竟然屈指可數。爾後應鼓勵受

創的當事人勇於舉發；主管官署及法院對之嚴懲不

貸，期能早日導入正途。（本專欄策畫／法律學系

詹森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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